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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

得税》（简称所得税准则）规定采用资产负债观下所得税

会计的处理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较之前基于利

润观的损益表债务法，该方法更为全面地反映了财务会

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并且使递延所得税更加符合资产

和负债的定义，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然而，由于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涉及的概念和原理比较复杂，加之我国会计实务界此

前运用的是损益表债务法，形成了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

因此在方法应用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一些学者从理

论和实务的不同角度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了各种诠

释，但是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本文亦是笔者对此做出

的进一步探讨与梳理，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会计理论分析

1. 业主权益理论与所得税性质的界定。权益理论是

说明对业主权益的确认和计量的会计理论，是所得税会

计的理论起点，并决定着所得税性质的界定；所得税的性

质则是所得税在财务会计报表中的归属。业主权益代表

所有者对企业的一种静态要求权，即业主对企业资源（包

括收益）的要求权。在权益理论的业主理论下，缴纳所得

税被看作是为获取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由国家提

供的公共品而发生的、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经济利益

流出，所以所得税的性质是费用。

2. 所得税差异及其会计处理方向。在费用论下，所得

税费用与其他损益类项目一样，要基于权责发生制并按

会计标准的规定加以确认、计量和反映。从理论上讲，所

得税费用应根据其他损益类项目结出的当期利润总额乘

以现行所得税率间接计算得出，属于间接遵循权责发生

制。尽管税务会计也遵循权责发生制，但是其应纳税所得

是根据税法规定计算得出的，在一个国家财务会计与税

务会计相分离的前提下，就会导致财务会计税前利润总

额与税务会计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即所得税差异。在

权责发生制下，要按照期间配比的原则对所得税差异进

行跨期分配，作递延处理。

3. 资产负债观下跨期分配所得税差异的出发点。所

得税费用作为当期利润总额的抵减项被单独反映在利润

表上，是一个期间数。同时根据会计恒等式，利润表相当

于资产负债表的附表，二者之间存在严密的勾稽关系。所

以，对所得税差异的跨期分配就有了两个出发点。利润观

就是从利润表出发，围绕着当期损益来计算所得税差异；

而资产负债观则是从资产负债表出发，将收益的范围扩

大到包括整个净资产在内的全面收益，围绕着当期除资

本变动外的净资产的变动来确定所得税差异。这样，就可

以选择从资产和负债入手计算所得税差异。资产负债表

反映的是资产、负债的期末累积数，其计算公式为：

期末财务会计净资产=期末财务会计资产-期末财务

会计负债 （1）
期末税务会计净资产=期末税务会计资产-期末税务

会计负债 （2）
期末所得税差异=（1）-（2）=期末资产所得税差异-

期末负债所得税差异 （3）
从公式（3）可见，资产负债观下需要对比得出财务会

计与税务会计分别在资产类项目的差异和负债类项目的

差异，才能得出所得税差异。由于利润表上的当期损益最

终会作为留存收益形成净资产的一部分并反映在资产负

债表上，所以在资产负债观下，所得税差异的范围并不局

限于利润观下的当期损益，还包括净资产（即所有者权

益）中其他项目涉及纳税调整的部分。因此，资产负债观

下的所得税差异相比利润观下的更加全面。如，会计准则

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在增减资产账面

从理论到实务推解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石天唯（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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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益理论下的业主理论决定了所得税性质的费用论。以此为起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资产负债观下

的全面收益出发，对暂时性差异进行跨期分配。笔者意图用浅显易懂的逻辑分析与推导，解释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繁

复的计算原理与程序，以期能够多帮助人们深化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学习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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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同时，作为未实现收益直接计入资本公积；而税法

规定只有在实际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现公允价值

变动时才确认其对纳税的影响，所以相关资产仍保持原

账面成本。显然，从资产负债观考虑，本例会产生一项所

得税差异；而从利润观考虑，由于不涉及当期损益类项

目，亦不发生纳税调整，不会产生所得税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公式中得出的所得税差异是期末累

积数，还需要减去期初累积数，得出当期发生的差异。因

此，资产负债观所得税差异不如利润观所得税差异容易

理解，操作比较复杂，但能更完整地反映所得税差异，提

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4. 资产负债观下所得税差异的类型。无论是利润观

还是资产负债观，都需要按性质划分所得税差异的类型，

因为并非所有的差异都适合跨期分配。资产负债观下所

得税差异分为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对暂时性差异

需要进行跨期分配处理。永久性差异的特点是不能在未

来转回，是真实存在的，因而其纳税影响应计入当期所得

税费用。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现实中企业只能按会计标准设立唯一的财务会计账

户体系，不能为税务会计另设账户体系，所以税务会计的

资产与负债只存在于理论中，因而根据前述资产负债观

所得税差异的理论计算公式（3），从资产和负债入手计算

所得税差异在实务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当期应交

所得税可以在会计利润基础上按税法对收入项目与可扣

除项目的规定调整后计算得出，所以只要再计算出当期

递延所得税，并剔除其中按会计标准规定不予计入所得

税费用的部分，就可以通过二者倒挤出当期所得税费用。

同时，递延所得税只涉及暂时性差异的纳税影响，因而该

倒挤得出的所得税费用中包含了资产负债观永久性差异

的纳税影响，而永久性差异的纳税影响本来就应该确认

为当期所得费用，无须单独列示。因此，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下没有必要计算出当期全部所得税差异的纳税影响，

只需得出当期递延所得税。

1. 对资产计税基础的理解。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

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资产的计

税基础与前述税务会计资产价值的概念是不同的。税务

会计资产价值是期末累积数的概念，财务会计的资产账

面价值减去税务会计资产价值得出的是包括与资产相关

的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不含因纳税调整倒挤入所

得税费用的部分）在内的全部所得税差异。而资产的计税

基础是资产在未来转销、实现其经济利益时按照税法规

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这里面含着一个时间差。对于一

项资产而言，其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金额也就是期末税

务会计资产价值，但期末税务会计资产价值却未必均可

在未来期间税前扣除（即永久性差异）。如果资产的账面

价值减去的是资产在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而不

是期末税务资产价值，那么得出的差额不仅是当期所得

税差异，而且还是可在未来转回的差异，即暂时性差异。

该差异为零并不意味着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税务会计资

产价值也为零，仅表示财务会计资产价值与税务会计资

产价值在未来期间同步转销，不存在暂时性差异。可见，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基于暂时性差异的计算而提出的概

念，相关计算公式为：

资产的暂时性差异=资产账面价值-资产计税基础

（4）
2. 对负债计税基础的理解。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

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

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它不同于前述税务会计负债价

值。税务会计负债价值是期末累积数的概念，财务会计的

负债账面价值减去税务会计负债价值得出的是包括与负

债相关的暂时性差异与永久性差异（不含因纳税调整倒

挤入所得税费用的部分）在内的全部所得税差异，即：

负债所得税差异=负债账面价值-税务会计负债价值

=负债永久性差异+负债暂时性差异 （5）
与资产计税基础相同，负债计税基础的概念为了直

接计算出负债的暂时性差异也引入了时间差的因素。在

不考虑资本变动的情况下，负债最终是要用资产进行清

偿的，其实质是资产转销前的过渡项目，所以可以把负债

看作负资产来理解负债计税基础的概念。从税务会计出

发，与负债相关的未来可税前扣除金额表示这些金额在

负债发生的当期不可税前扣除，但在未来期间可扣除，与

之相反的是当期可税前扣除的金额，即与当期税务会计

负债相对应的金额，形成了税务会计负债的价值。这两部

分合计为税务会计可税前扣除总额，即：

税务会计税前扣除总额=税务会计负债价值+未来可

税前扣除金额 （6）
从财务会计出发，如果负债账面价值与税务会计税

前扣除总额不相等，意味着二者之间的差额不会在未来

期间转回，为负债的永久性差异，即：

负债的永久性差异=负债账面价值-（6）=负债账面

价值-（税务会计负债价值+未来可税前扣除金额）（7）
负债的永久性差异=负债账面价值-税务会计负债价

值-负债的暂时性差异，代入（7）整理得：

负债的暂时性差异=未来可税前扣除金额 （8）
为了与资产的所得税差异计算公式相呼应而引入负

债计税基础的概念，有：

负债的暂时性差异=负债账面价值-负债计税基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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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式（8）代入公式（9），整理得：

负债计税基础=负债账面价值-未来可税前扣除金

额 （10）
负债计税基础的概念在实务中即由此定义。可见，负

债的计税基础也是基于暂时性差异的计算而提出的概

念，公式（9）即负债暂时性差异在实务中的计算公式。

3. 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产生。暂时

性差异的纳税影响涉及两个以上会计期间时，需要进行

跨期分配处理。

情况一：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纳税影响为增加应

纳税额；在未来差异减少或累减至零期间，纳税影响为减

少应纳税额。也就是说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多纳的税

额，会在差异减少或累减期间抵减税款予以转回，形成未

来经济利润的流入，所以此类暂时性差异被称为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应将其纳税影响确

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通常当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

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时会产生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并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资产。

情况二：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纳税影响为减少应

纳税额；在未来差异减少或累减至零期间，纳税影响为增

加应纳税额。也就是说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少纳的税

额，会在差异减少或累减期间增加税款予以转回，形成未

来经济利润的流出，所以此类暂时性差异被称为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在差异发生或累增期间应将其纳税影响确

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通常当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

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时会产生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并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负债。

4. 当期递延所得税的计算。由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需要确认的递延所得税是暂时性差异的当期纳税影响

额，而账面价值、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等均是期末累积

数的概念，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计算才能得出当期递延

所得税。由于负债在核算关系上相当于负资产，根据公式

（4）和（9），有：

期末暂时性差异=（4）-（9）=（期末资产账面价值-期

末资产计税基础）-（期末负债账面价值-期末负债计税基

础） （11）
由于当资产期末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时产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用正数表示，反之为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用负数表示；同理当负债期末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

础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用正数表示，反之为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用负数表示。所以公式（11）可被替换为：

期末暂时性差异=（期末资产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期末资产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负债形成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负债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 （12）

将公式（12）中的相同差异合并，整理得：

期末暂时性差异=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期末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13）
同理，当期暂时性差异计算公式为：

当期暂时性差异=期末暂时性差异-期初暂时性差异

=（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期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期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期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4）
将公式（14）两边同时乘以税率，合并资产、负债项，则：

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递延所得

税负债期初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递延所得

税资产期初余额） （15）
5. 所得税费用的计算。如前所述，资产负债观债务法

下，所得税费用是倒挤出来的，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15）=当期应交所得

税+递延所得税 （16）
理解此公式时，有两点需要注意：①公式（16）中的当

期应交所得税是负债的性质，因此只有当递延所得税也

为负债性质时，二者在本公式中才是相加的关系。②公式

（16）中的递延所得税不包括按照会计准则规定不予计入

所得税费用的纳税影响。目前有两种情况：一是某项交易

或事项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由该交

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及其变化亦应计入所有者权

益；二是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因其账面价值与

计税基础不同而应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的，直接影响合

并中产生的商誉或是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三、总结

本文梳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会计理论分析路线

为：从业主权益理论出发，基于业主理论的费用论界定所

得税性质，选择从资产负债观出发，跨期分配暂时性所得

税差异；从所得税差异的理论计算公式推导出递延所得

税的实务计算公式；从相对易于理解的资产计税基础的

概念入手，从负资产的视角分析详解负债计税基础的概

念。如此，笔者意图用最浅显易懂的逻辑分析与推导，解

释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繁复的计算原理与程序，以期能够

帮助实务中的人们深化对所得税准则中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的学习和理解。

【注】本文系吉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专项课题“吉林省中小企业融资风险及其成本控制研

究”（项目编号：2013M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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